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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辦理拋棄繼承 

 

 

 

 

 

 

 

 

 

 

 

 

 

 

 

 

 

 

 

 

 

 

 

 

 

 

 

 

 

 

 

 

 

 

 

 

 

1、 先判斷繼承順位狀況： 

    首先，拋棄繼承須於繼承人知悉繼承事由開始時三個月內向管轄法院為

拋棄繼承之聲請（如配偶或最優先順位繼承人 10月 1日知悉往生者死亡，

或後順位繼承人 10月 1日收到前順位繼承人為拋棄繼承之書面通知，則繼

承人若要拋棄繼承，須於 10月 1日起三個月內向管轄法院為拋棄繼承之聲

請）；其次，依往生者死亡時之戶籍所在地判斷何法院有管轄權；最後，依

本狀第四頁繼承體系表判斷繼承權從何順位開始、聲請人為何順位之繼承

人、以及聲請人拋棄後應為繼承人之順位。 

    若繼承人非本國國籍之人（無臺灣之國籍），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8條前段規定：「繼承，依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本國法」，而我國民法第 1138

條對於繼承人之順位僅依親屬關係定之，並不論繼承人之國籍，故繼承人若

非本國國籍之人(無臺灣之國籍)，對於具本國國籍之往生者，仍依我國民法

第 1138條定其繼承順位（大陸地區人民對臺灣地區人民之繼承依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及第 67條另訂之；外國人對於特定遺產可

否為繼承，則依本國法定之，如土地法第 17條），若其需辦理拋棄繼承，其

所具備之文件可參考下列第 4點之說明。  

   

 

 

 

2、 填寫本狀(第一頁至第五頁為必填，第六頁至第八頁為通知的方式，如有通

知後順位繼承人之情形，由聲請人擇一為之)、繳納聲請費 1000元(或 1000

元之郵政匯票，受款人為管轄法院)，將狀紙及應附資料一併郵寄或送至管

轄法院。 

  

  

 

 

   

 

 

3、 管轄法院受理後，如需補費、補件、聲請准許或駁回，承辦股均會公文掛 

   號通知各聲請人，聲請人如收到拋棄繼承准予核備函即表示聲請已經核准，  

   本件程序終結。 

 

  

 

 

   

 

 

4、取得辦理拋棄繼承應提供之資料： 

 ○1 印鑑證明：滿 7歲之聲請人，如聲請人未滿 20歲另應有法定代理人(父母皆 

             須有)或監護人之印鑑證明；受拋棄繼承通知之人如以本狀第六 

             頁收據蓋印鑑證明章表明已收受，亦須提供。 

 ○2 印鑑證明章：印鑑證明章如在本狀第三頁已蓋印完畢，可供法院核對之狀況  

             下，則可不必攜章至本院(請聲請人自行判斷蓋印是否清楚)。 

 附註：具臺灣國籍，但在國外之國民，可向所在處之我國駐外辦事處(或大使 

       館)辦理對在臺親人為拋棄繼承之認證，或委託在臺親人辦理印鑑登記 

       之認證。 

       不具臺灣國籍，但在臺灣之人，建議持身分證明(如外國護照、居留證  

       等)影本，並向所在地法院之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辦理拋棄繼承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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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認證以代戶籍謄本及印鑑證明。 

       不具臺灣國籍，且不在臺灣之人，建議持身分證明(如外國護照、居留 

       證等)影本，並向所在地之臺灣駐外辦事處或相當機構辦理拋棄繼承簽 

       名之認證以代戶籍謄本及印鑑。 

 ○3 戶籍謄本：死者配偶(死者死亡時仍與其有婚姻關係之人；已往生者亦需 

             要)、聲請人、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或有監護權之人)、同繼承 

             順位未拋棄之人、第一繼承順位已先死者及其子女，或同繼承順 

             位均拋棄而下一繼承順位之人(已往生者亦需要，如下一順位繼 

             承人均已往生，則下下順位之繼承人亦需要，比如第一順位均拋 

             棄，第二順位均往生，則要提供第三順位繼承人之戶謄)均需提 

             供一份，該些人員有同戶籍者可提供全戶一份。 

 ○4 存證信函：通知同順位尚未辦理拋棄，或下一順位因自己拋棄後而有繼承權   

             之人(如聲請人為該順位最後一位辦理，或該順位繼承人全部一 

             起辦理之情形)，如第一順位至第四順位有繼承權之人一同辦理 

             拋棄，則毋須通知範例為本狀第八頁，需至郵局買存證信函信紙 

             填寫，2份加上需通知人數之份數後至郵局寄送，郵局會退已蓋 

郵戳之一份正本和一份影本，影本須和拋棄繼承聲請狀一併送至 

法院；通知亦可以本狀第六頁及第七頁之方式通知。 

 ○5 媽媽手冊：聲請人如為胎兒，應附上媽媽手冊封面、第一次產檢、最新產檢 

             等文件之影本。 

 ○6 聲請費用：1000元(或 1000元之郵政匯票，受款人為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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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聲明拋棄繼承狀 
 
        （往下填寫姓名） 
    聲請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住址： 
                     聯絡電話： 
 
 
    聲請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住址： 
                     聯絡電話： 
 
 
   聲請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住址： 
                     聯絡電話： 
 
 
    聲請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住址： 
                     聯絡電話： 
                 
 
 
   聲請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住址： 
                     聯絡電話： 
 
 
  聲請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住址： 
                     聯絡電話： 
 
 
  聲請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住址： 
                     聯絡電話： 
 
 
 
  被繼承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死亡時戶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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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意旨：聲請人為聲明拋棄繼承權，請准予備查。 

   聲明原因：被繼承人(姓名)              於    年    月    日死亡， 

             被繼承人之(以下勾選並填寫姓名) 

   □  配偶： 

   □  子女： 

   □ （外）孫子女等其餘直系血親卑親屬： 

 

 

   □  父：               □  母： 

   □  兄弟姊妹： 

   □  祖父(外祖父)：           □  祖母(外祖母)： 

   聲明自願拋棄繼承權，爰依法具狀聲明拋棄繼承，請准予備查。另依法以書   

   面分別通知因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 

 

   聲請人若有第一順位之繼承人（即直系血親卑親屬，如子女、孫子女、曾孫 

   子女等），或聲請人主張被繼承人無第一順位之繼承人者(即被繼承人無子 

   嗣)，請於確認情形後勾選下列說明： 

   □被繼承人現無婚姻關係。 

   □被繼承人無子女。 

□ 除第四頁親屬繼承系統表所載第一順位繼承人(含胎兒)之外，被繼承人

無其他第一順位之繼承人(含胎兒)。 

   檢陳 □ 通知其他順位繼承人之證明書(收據或存證信函)          份 

        □ 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     份(記事欄勿省略) 
        □ 聲請人等戶籍謄本    份(記事欄勿省略) 
        □ 印鑑證明書    份 
        □ 繼承系統表    份 
        □ 繼承權拋棄書    份 
        □ 拋棄繼承權通知書    份  

   謹狀 

   臺灣      地方法院家事法庭    公鑒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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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拋棄人 

之簽名 

聲請拋棄人 

之印鑑用印處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

輔助人之簽名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

輔助人之印鑑用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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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繼承系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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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順位：死者之父母親 

第三順位：死者之兄弟姐妹 

第一順位：死者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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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順位：死者之祖(外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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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權拋棄書 
(呈報法院用) 

  被繼承人(姓名)                    於     年     月     日死亡， 

  被繼承人之(以下勾選並填寫姓名) 

  □  配偶： 

  □  子女： 

  □ （外）孫子女等其餘直系血親卑親屬： 

 

 

  □  父：               □  母： 

  □  兄弟姊妹： 

 

  □  祖父(外祖父)：                 □  祖母(外祖母)： 

 

  即立繼承權拋棄書人於    年   月   日始知悉得為繼承，依民法第１１ 

  ７４條第１項規定，自願拋棄繼承權，遺產歸屬其他合法繼承人繼承。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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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權拋棄通知書 
 
 

  被繼承人(姓名)                    於     年     月     日死亡， 

  被繼承人之(以下勾選並填寫姓名) 

  □  配偶： 

  □  子女： 

  □ （外）孫子女等其餘直系血親卑親屬： 

 

 

  □  父：               □  母： 

  □  兄弟姊妹： 

  □  祖父(外祖父)：           □  祖母(外祖母)： 

  繼承權拋棄人(即通知人)於        年    月   日始知悉得為繼承， 

  已依民法第１１７４條第１項規定聲請拋棄繼承權，並以書面向法院聲 
  請拋棄繼承。茲依民法第１１７４條第３項規定以書面通知因拋棄而應 
  為繼承之人，全部遺產由收件人繼承，絕無異議，特此通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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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據 

    茲收到拋棄繼承人                 等     人送來「拋棄繼承權 

    通知書」   1   件無訛。 
 
 
 
 
 
    收件人： 
    住  址： 
    (即繼承人均簽名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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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證信函內容簡稿          (範例) 

 

      寄件人甲○○、乙○○、丙○○(依此類推)，因被繼承 
      人○○○於民國○○○年○○月○○日亡故，對其遺 
      產，依法有繼承權。茲出於寄件人自由意思，原依民法 
      第一一七四條規定拋棄繼承權，全部遺產由收件人繼 
      承，絕無異議，特此通知。 

 


